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广东华锋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华锋股份”、“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

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华锋股份本次交易的部分限售股

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一）核准发行 

2018年8月1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

司向林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09号），核准公司向

林程等30名交易对手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9,155,702股作为对价购买北京理工华

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向林程等30名交易对手方购买理工华创100%的股权之股份发行价格为

21.13元/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数量为39,155,702股。 

（二）股份登记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华锋股份因本次交易向林程等30名交易对手方合计发行的39,155,702股人民

币A股普通股股票，均为限售流通股，并于2018年9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三）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 锁定期安排 

林程、理工资

产、理工创

新、基石仲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不得

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12）个月后，按如下方式解禁在本次交易

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未解禁的对价股份不得进行转让： 



交易对方 锁定期安排 

盈、航天科工

创投及周辉

等30名交易

对方 

①业绩承诺期间第一年度理工华创的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过当年承诺

净利润，在第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不超过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25%；如业绩承诺期间第一年度标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

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在第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可解禁

股份数额为：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25%－（当年承诺净利

润－当年实现净利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②业绩承诺期间第二年度理工华创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

过累计承诺净利润，可在第二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不超过

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50%；如业绩承诺期间前两年度标的

公司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前两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在第二年度《专

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可解禁股份数额为：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的50%－（前两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前两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③业绩承诺期间第三年度标的公司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

过累计承诺净利润，可在第三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不超过

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75%；如业绩承诺期间前三年度标的

公司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前三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在第三年度《专

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可解禁股份数额为：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的75%－（前三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前三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④业绩承诺期间第四年度标的公司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

过累计承诺净利润，可在第四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其在本

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剩余未解禁部分；如标的公司截止当年累计

实际净利润小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则在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

偿义务后，则剩余股份可予以全部解禁。 

二、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8年9月28日，公司收购标的资产形成的限售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于

深交所上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37,105,100股增加至176,260,802

股。 

因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60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于2018年11月30日回购注

销完成，公司股本变更为176,239,202股。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序号 
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股东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1 
林程、理工

资产、理工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12）个月后，本
正在履行 



创新、基石

仲盈、航天

科工创投及

周辉等30名

交易对方 

承诺人按如下方式解禁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未

解禁的对价股份不得进行转让： 

①业绩承诺期间第一年度理工华创的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

过当年承诺净利润，本承诺人在第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

具之日后解禁不超过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的25%；如业绩承诺期间第一年度标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未

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本承诺人在第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

出具之日后可解禁股份数额为：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的25%－（当年承诺净利润－当年实现净利润）/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②业绩承诺期间第二年度理工华创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

润达到或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本承诺人可在第二年度《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50%；如业绩承诺期间前两年度标的公司的累计实

际净利润未达到前两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的，本承诺人在第二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可解禁股份数额为：其在本

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50%－（前两年度累计承诺净

利润－前两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票发行价格； 

③业绩承诺期间第三年度标的公司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

润达到或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本承诺人可在第三年度《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75%；如业绩承诺期间前三年度标的公司的累计实

际净利润未达到前三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的，本承诺人在第三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可解禁股份数额为：其在本

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75%－（前三年度累计承诺净

利润－前三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票发行价格。 

④业绩承诺期间第四年度标的公司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

润达到或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本承诺人可在第四年度《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的剩余未解禁部分；如标的公司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小

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则在本承诺人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履

行完毕补偿义务后，则剩余股份可予以全部解禁。 

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即本

承诺人需要进行利润补偿时，华锋股份有权提前解除对相应数

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承诺人暂停转

让于本次交易取得的华锋股份的股份。 

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后，本承诺人因华锋股份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本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根据上述解除锁定后的



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

理。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

任。 

2 

林程、理工

资产、理工

创新、基石

仲盈、航天

科工创投及

周辉等30名

交易对方 

1、业绩承诺：理工华创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以下简称“业绩补偿期间”）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2,050

万元、4,000万元、5,200万元及6,8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

润”）。 

净利润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时还应当包括理工华创当期取得或分摊的与新能

源汽车领域相关并按照会计准则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科研经

费。 

2、业绩补偿义务人为理工华创所有股东，按照各自的股份

比例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3、若理工华创业绩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补偿义务人应支付补偿金额如下： 

应补偿金额=业绩补偿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补偿

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4、如果在业绩补偿期间理工华创累计实现实际净利润数低

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补偿义务人同意以现金方式向上市

公司支付补偿金额，业绩补偿义务人各方之间按照本次交易前

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分摊补偿金额。现金不足以补偿的，

由业绩补偿义务人以股份补偿，该部分补偿股份将由上市公司

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补偿股份数额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业绩补偿期间结束时应补偿股份数额的确定公式为： 

业绩承诺义务人每一方应补偿股份数量=（该方应补偿金额

—该方现金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A、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1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B、自《业绩补偿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上

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的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业绩补偿义务人持

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数

应调整为：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补偿股份数量×（1 + 转增或送股比例） 

C、自《业绩补偿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上

市公司有现金分红的，其按前述计算的补偿股份数在股份回购

实施前上述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返还给上市公司； 

5、如相关审核部门对业绩补偿方案提出修改要求，届时上

市公司及业绩补偿义务人同意根据相关审核部门的要求对业绩

补偿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正在履行，

2017年度、

2018年度

业绩承诺

已实现 

四、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



对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情况的说明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

情形。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9,577,8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1%；本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9,577,8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30名，其中法人股东4名、自然人

股东26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姓名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量（股） 

1 林程 7,534,076 

2 周辉 958,498 

3 张承宁 214,957 

4 赵保国 105,716 

5 梁德荣 281,911 

6 赵彩英 193,814 

7 孙逢春 845,733 

8 杨烨 528,583 

9 王文伟 422,867 

10 王剑华 359,437 

11 张军 281,911 

12 曹万科 176,194 

13 时军辉 176,194 

14 侯睿 176,194 

15 董爱道 176,194 

16 王军 140,955 

17 何洪文 126,860 

18 王震坡 119,812 

19 南金瑞 112,764 

20 丁立学 88,097 

21 邹渊 88,097 

22 杨晓昆 70,478 

23 贺圻 70,478 

24 王睿 56,382 



25 索世雄 49,334 

26 李勇 14,095 

27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369,623 

28 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76,048 

29 
北京航天科工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91,557 

30 北京基石仲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70,983 

合计 19,577,842 

六、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全部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94,406,872 53.57% 3,767,038 -19,577,842 78,596,068 44.60% 

高管锁定股 8,048,270 4.57% 3,767,038 - 11,815,308 6.70% 

首发后限售股 39,155,702 22.22% - -19,577,842 19,577,860 11.11% 

股权激励限售股 650,100 0.37% - - 650,100 0.37% 

首发前限售股 46,552,800 26.41% - - 46,552,800 26.41%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81,832,330 46.43% 15,810,804 - 97,643,134 55.40% 

三、总股本 176,239,202 100% 19,577,842 -19,577,842 176,239,202 100% 

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之一林程为本公司的董事，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林程每年减

持的股份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25%，即3,767,038股，因此股本结构表中的“高

管锁定股”增加3,767,038股。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林程等30名交易对手方不存在违

反其在重大资产重组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均严格履行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公

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华锋股份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申请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杜鹏飞           刘诗娇            孟婧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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